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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类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的研制 

郑兰荪 

“化学类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学与化工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化学

类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按照教育部的要求，结合我国

化学类专业多年教学改革成果所研制的指导性专业规

范，已于去年初步成稿。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规模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以

后，我国高等教育开始转入“稳定规模、提高质量、深

化改革、优化结构、突出特色、内涵发展”的阶段。教

育部针对新的形势实施了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通过精

品课程建设、示范中心建设、开展教学评估等系列工程，

提高教学质量。高等学校按照“加强基础、淡化专业、

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积极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强调大学生创新

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由专业教育向通识教育和宽口

径专业教育相结合转变；由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向注重知

识、能力、素质并重转变；由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性向

多样化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教育部 2007 年要求

理工科各教学指导委员会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的要求并结合各专业

教学改革的成果，研制各专业的指导性专业规范。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规范”是对相关专业教学的基

本要求，主要规定本科学生应该学习的基本理论、基本

技能和基本应用。“规范”是最低要求，是底线和门槛，

是一个刚性的要求，达不到就不合格。因此，“规范”制

定之后，所有学校的相关专业都必须达到这个要求。但

是这个最低要求，并不意味着就是低水平的要求，要充

分考虑化学学科的发展和中国化学教育的发展，要有一

定的前瞻性。因此，我们所研制的化学类专业指导性规

范一方面上不封顶，为各校的相关专业办出特色、提高

水平给予了充分的空间，各校完全可以在保证达到“规

范”要求的基础上，增加教学内容和提高要求，体现本

校的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另一方面，“规范”并没有迎

合各校相关专业目前的水平，对于一些起步较晚或条件

较差的学校来说，所定的要求可能还是比较高、甚至是

很高的，必须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够达到。 

“化学类专业指导性专业规范”主要包含以下六方面

内容：  

1. 化学类专业学科基础 

对化学类专业主干学科、相关学科、教育教学改革

历史做了介绍和叙述。 

2. 化学类专业培养目标 

化学类专业培养热爱祖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和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富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

较系统地掌握化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

胜任化学及相关领域科研、教学及其他工作的人才。 

3. 化学类专业培养规格 

素质要求——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爱国、

诚信、守法；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协作精神；

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掌握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保护世界的基本思路和

方法；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适应科学和

社会的发展。 
能力要求——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具有较强的获取、

加工和应用信息的能力；具有综合运用化学及相关学科

的基本理论和技术方法进行教学、研究和开发的能力；

具有交流、协调和合作的能力。  
知识要求——系统、扎实地掌握化学基础知识、基

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化学的知识体系和发展趋势；

掌握本专业所需的数学、物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内容，初

步掌握生命、环境、材料、能源等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

掌握一门外国语；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具备一定的人

文和社会科学知识。 

4. 化学类专业教学内容 

“规范”规定了化学类专业化学教学基本内容，包括

理论课和实验课两部分内容。在此介绍一下我们的制定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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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基础。本科教育肯定带有专业教育的成分，

但是不应要求通过本科教育就培养出该专业的专家。因

此本科教学强调的应是最基础的内容。主要规定本科生

应该学习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2）本科教学具有一定的研究属性，不只是传授知

识，更要传授获取知识的思想和方法并培养创新意识。 
（3）教学内容应与时俱进。对已经陈旧的基础知识

要更新，非本科教学阶段必须掌握的知识不纳入基本内

容。 
（4）充分重视实验和实践教学。化学实验不应仅仅

是验证性的，还应该带有探索性和研究性。基本内容中

列出了化学专业学生应掌握的基本操作、实验方法、仪

器使用方法。 
（5）基本内容上不封顶，下必须保底，也就是说基

本内容所列的是最基本的知识点，是每个化学类专业学

生都必须掌握的。不同层次的学校在这个最低要求的基

础上可依据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优势和特色适当增加

要求，制订出高于基本内容要求的本校教学质量标准。 
（6）基本内容所列的知识点不与课程设置挂钩（例

如文件中 I、II、III，不应该理解为三门基础课），也不

与学时分配挂钩，其顺序更不是教学顺序。 
（7）倡导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完成基本教学内容。 

5. 化学类专业课程体系 

（1）总原则。课程设置是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也是

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保证。因此我们不规定具体的课程

体系、课程名称和每门课程对应的教学内容以及具体学

时和学分。  
我们的原则是鼓励各高校依据“基本内容”，结合

学校的特色，构建本专业的教学计划和多元化课程体系，

制订出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适合不同学生个性发展、

具有弹性的人才培养方案。 
（2） 学分和学时。总学分 160 左右，总学时以 2800

学时左右为宜（不含军训、各类实习和毕业论文），化

学类专业课为 1400～1700 学时，其中实验教学不少于

520 学时，选修课约 300 学时。 
（3）专业课程体系要求。前 2 学年内完成数学、物

理学等基础课程的教学；原则上前 3 学年内完成“基本

内容”的教学；2～4 年级可根据自身的优势设置专业特

色课程。 
在实践教学方面，要求各高校根据基本要求制订出

具体实验，构建“基础实验－综合实验－研究性实验”

多层次的实验教学体系。 
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制定的“规范”没

有规定具体的课程体系、课程名称和每门课程对应的教

学内容，也不规定每门课程的具体学时和学分。“规范”

中仅以“知识点”的形式规定了必须教授的专业知识，

如何将这些“知识点”组合成课程体系的自主权，则完

全留给了各校的相关专业。也就是说，“规范”只指定了

“炒菜”的基本“原料”，如何将这些“原料”添加各种

“作料”加工成不同口味的“菜肴”，则完全由各校的教

师自己去发挥。因此，“规范”的制定实施并不会造成不

同学校教学内容的趋同化，而将积极鼓励各校通过教学

改革，创建显示本校特色、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6. 化学类专业基本教学条件 

“规范”详尽规定了化学类专业的师资力量、教材、

图书资料、实验教学、实验教学队伍、仪器设备、环境

设施、实习基地、教学经费等的具体要求。有些规定稍

高于少数学校当前的实际条件，但这有利于引导学校增

加对化学类专业的投入，改善专业办学基本条件、保障

人才培养质量。 
“规范”的编写过程充分发挥了民主，凝聚了全国

化学专业教师的才智。编写采取大小会议结合的方式，

小会大改，大会小改，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参加编写

会议的除了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以外，也包括了一

些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其中有校长，有院士，也有

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的普通教师。但是在“规范”的编

写工作中人人平等，都能充分发表意见，经常在会上

争执得面红耳赤，但是经过充分讨论后都能达成一致

的意见。“规范”在制定的过程中也通过各种教学会议、

教师培训班以及召开分片会议、分发到各校等方式，

充分征求了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意见。因此，

这份“规范”的编写凝聚了全国高校广大化学教师的

心血，我们衷心地希望它能在今后的实践中持续不断

地完善，为我国的化学教育事业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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